盈江县环境保护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盈环罚字﹝2015﹞09 号
盈江县允罕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533123100008392 
组织机构代码： 77859860-5  法定代表人（单位）：陈永波
地址：盈江县平原镇允罕路            

一、调查情况及发现的环境违法事实、证据和陈述申辩(听证)及采纳情况。

根据德宏州环境监测站2015年7月8日、9日对你公司开展监督性监测后形成的监测报告（德环监字﹝2015﹞第164号）显示，你公司存在以下环境违法行为：
1、1—6号监测点厂界噪声夜间全部超标，昼间2#、3#、5#、6#监测点噪声超标，敏感点夜间噪声超标；
2、窑头烟（粉）尘监测不达标；                       
以上事实，有《盈江县环境监察大队现场检查（勘察）记录》、《德宏州环境监测站监测报告》（德环监字﹝2015﹞第164号）等证据为凭。
我局于 2015 年 8 月 27 日以《盈江县环境保护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盈环罚告字【2015】9号）告知你（单位）陈述申辩和听证权利。截至2015年9月6日，你公司未向我局提出陈述申辩，视为你公司放弃陈述申辩。
二、行政处罚的依据、种类及其履行方式和期限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六十条“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污染物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可以责令其采取限制生产、停产整治等措施；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的规定，我局决定对你（单位）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1、责令你公司限制生产，降低生产负荷，减少污染物排放，限制生产时间为2015年8月27日至2015年11月27日；

2、限制生产期间你公司各项污染物不得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并且要委托有资质的环境监测机构开展监测，并保存监测记录；
    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诉讼途径和期限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德宏州环境保护局或者盈江县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直接向盈江县人民法院起诉。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报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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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江县环境保护局 

2015年9月11日

盈江县环境保护局

送 达 回 证
	送达文书名称及文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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